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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如何
“惩罚”学生

各国教师对违纪学生惩戒的法律法规

美国：100％依“规矩”惩罚

在美国， 教师惩戒权主要体现为教师有权对违反学校规

章制度的学生进行一定的处罚。 学生在违反学校规章制度

后， 分情节轻重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 一般的纪律惩处，

包括给家长打电话、 罚站、 不许参加课外活动、 罚早到校或

晚离校、 被勒令离开教室 10分钟或 30分钟、 罚星期六来学

校读书等。

美国有 21 个州出台了相关法律保护体罚的合法性。 但

是老师体罚学生有专门的惩罚政策， 老师必须依据政策里详

细写明的具体部位而进行体罚。 美国的一些地区允许体罚，

在这些地区的学校， 教师可以拿起板子体罚学生。 比如佛罗

里达州达得县教育委员会规定， 教师可以惩罚学生， 包括用

不超过二尺长、 三四寸宽的木板打学生的臀部， 但不能超过

5下， 并且不能造成身体的明显伤害。 根据法院判例， 美国

可以因为学生的以下几方面行为对其进行体罚： 骂人、 争

吵、 打架以及侮辱教师等。

在美国， 教师或校长在惩戒学生时首先要符合实体合法

性标准。 首先是善意原则， 惩戒必须是以管教和帮助学生作

为唯一目的； 其次是合理原则， 教师体罚学生不能够逾越合

理和仁慈的范围。

此外在程序合法性上也有以下判断标准： 事先告知， 学

校要明确告知学生违反何种纪律有可能遭到体罚； 说明理由

并听取学生的陈述， 惩戒学生前要告知学生缘由并给学生申

辩的机会； 有体罚记录， 为了对学生负责以及保护教师和学

校相关工作人员， 任何对学生采取的管教行动都要有记录；

禁止教师单独体罚学生， 体罚学生需要有至少一位教职员工

在场作证。

英国：孩子逃学 家长坐牢

2006 ? 4 月生效的 《英国 2006 教育与督学法》 针对教

师惩戒权作出规定： 允许教师拥有从学生身上没收诸如手

机、 音乐播放器等不合适物品的法定权力； 对在上学或放学

路上表现不好的学生进行惩戒的法定权力； 扩大对学生进行

课后留校处置的权力范围和灵活性， 课后留校处置时间包括

放学后和周六。

2014 ? 2 月， 英国教育部发布 《学校中的行为与纪律：

给校长和教师的建议》， 提出了管理和惩戒学生的建议。 建

议的要点包括： 教师及助教等学校人员均有权对学生在校内

外的不当行为进行惩戒管理； 惩戒管理过程中必须考虑安全

和学生的权益； 惩戒不应超过必要程度， 重视奖励在培养学

生良好行为中的作用， 在实施惩戒时要满足学生饮食、 如厕

等基本需要； 教师有权使用合理武力来阻止学生实施侵犯、

伤害自己或者他人、 损坏财物的行为。

当学生的不当行为被确认后， 学校应该依据行为准则实

施合理而公平的处分， 包括口头训斥、 额外工作、 罚写特定

作业、 权利的丧失 （如不被允许参加学校的自由着装日）、

参与社区服务 （如捡垃圾、 帮助收拾餐厅、 擦除涂鸦）。 英

国各方都在呼吁用传统的课堂纪律方式来惩罚违纪学生， 这

一类方式可能显得有点老套落伍， 但它们却是“严格而合

理” 的。 违纪学生们除了要捡拾垃圾、 除草、 打扫教室和清

除墙上的涂鸦外， 还会被要求提前到学校、 清理食堂并没收

一些优先权。 这些传统的惩罚方式可以给老师们更大的信心

来用“最严格” 的方式要求学生们， 并确保每一个孩子都有

权利在井然有序的环境里来学习。

另一方面， 英国人也想出很多惊

人之举。 英国每天有六万多学生旷课，

这个数字可谓惊人。为了把教育进行到

底，英国政府想出的办法是：孩子逃学，

家长坐牢， 并对其父母处以 5000 英镑

以下的罚款。 2002 ?， 英国监狱中出

现第一位因为孩子旷课而蹲牢房的父

亲， 到目前为止， 共有 130 位家长因

为纵容孩子不去上课而坐了牢。

韩国：“体罚”合法化标准化

除了正常的批评、 警告、 写检查、 责骂外， 韩国通过了 《教育处罚

法》， 规定老师有权使用直径在 1厘米左右， 长度为 50 厘米的戒尺来惩

罚学生； 可以打手心、 屁股等脂肪丰富的地方， 如对女生打小腿 5 下，

打男生小腿 10 下等， 且对惩罚手段、 实施惩罚程序都有十分详细而明

确的规定。

此外， 韩国还有专门的教具公司制作这种“标准戒尺” 配发给每个

老师， 就像警察配备警棍一样。 同时， 老师还可以采用其他不对学生肉

体产生伤害的惩罚措施， 比如罚站、 罚跪等。

韩国教育人力资源部还于 2010 ?公布了一项 《学校生活规定预示

案》， 方案规定对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 教师可在规定范围内进行一定

程度的体罚。 该法案对体罚的对象、 原因、 工具、 部位都作了详细规

定， 并对实施体罚的程度、 时机、 进行严格限制。 法案规定： 老师不能

用手或脚直接对学生进行体罚； 实施体罚的场所要避开其他学生， 且在

有校监和生活指导教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 实施体罚之前， 要向学生讲

清理由， 并对学生的身体、 精神状态进行检查； 受罚学生有权提出以其

他方式 （如校内义务劳动） 代替体罚等等。

在实际操作中， 惩罚措施五花八门， 其中有一些甚至是有损学生自

尊和人格的措施。 但在韩国人眼里， 这些惩罚措施是正当而且合适的，

做了错事不受到惩罚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只会助长恶的形成， 就

是小孩子也不例外。

日本：“不准”体罚可以罚站

日本二战后一直禁止学校对学生施行体罚， 要求学校推行“宽松教

育”。 但禁令让教师觉得“绑手绑脚”， 因为日本对体罚的规定比较严

格， 如将课堂上喧哗的学生逐出教室就算“体罚”。 2007 ?， 日本政府

教育改革会议向首相提案并获得支持， 规定必要时可以依据监督机关的

规定， 对学生实施惩戒， 但不得实施体罚， 并对哪些行为属于体罚做了

较明确的说明。

日本 《学校教育法》 总则第 11 条明文规定： “校长和教师， 根据

教育需要， 可按照文部科学省的相关规定， 对学生进行惩戒， 但不允许

体罚。” 教师的惩戒行为是否属于体罚， 需根据学生?龄、 健康状况、

身心成长状况以及该惩戒行为实施的场所、 时间、 环境、 形式等综合判

定。 如果教师的惩戒属于身体侵害 （例如殴打、 脚踢）， 或者给学生带

来肉体痛苦 （例如长时间站立等）， 则属于体罚， 是不被允许的。

日本教师对学生拥有以下惩戒权： 放学后继续留在学校； 课堂中罚

站在教室内； 多完成一些学习课题或清扫任务； 口头斥责多动学生， 让

其回到座位。

但面对校园暴力， 教师阻止暴力或作为正当防卫的合理武力行为均

不属于体罚。 日本政府不允许教师仅因学生上课迟到或课堂松懈就禁止

学生进入教室或将其轰出课堂， 但如果该学生的吵闹喧嚣影响到课堂进

度、 妨碍到其他学生的正常学习， 教师可以将其请出课堂。

此外， 教师一旦发现学生在课堂上有私自发送短信等影响正常学习

的情况， 则可在与家长商谈的基础上没收手机。

澳大利亚：惩戒不为“罚”而为“帮”

澳大利亚法律严格规定， 学生的身心必须得到保护， 不允许教师触

碰学生的身体， 规定惩戒的目的不在于“罚”， 而在于“帮”。 教师无

论采取哪种惩戒方式， 都强调在搞清事实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认识错

误、 改正错误。 禁止粗暴地与学生有身体接触， 不允许对学生大声呵

斥。 学生被“罚” 到教室外， 要有专人负责辅导； 学生到校长室或惩

戒室， 校长或惩戒室的老师要耐心跟学生谈话， 像心理咨询师一样帮助

学生。

新加坡：教师可体罚学生

新加坡法律规定， 教师可以体罚学生。 最常见的体罚比如用

戒尺打屁股。 如果学生犯错误严重， 教师可以鞭笞学生。 新加坡

认为给学生一定体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当学生扰乱课堂， 老师

反映给家长， 家长会问是否进行了惩戒， 如果没有， 则由

家长来执行惩戒。

（综合自 《现代教育报》 《北京日报》 等）

【链接】

世界各国对待体罚的态

度有较大分歧，大体分三类：

第一类国家完全禁止体

罚，其中包括奥地利、芬兰、

德国、挪威、瑞典、丹麦、冰

岛、乌克兰和罗马尼亚等。

第二类国家也禁止体罚

学生， 但要求恢复体罚的呼

声越来越强烈。如英国、日本

等。

第三类国家允许体罚，

这些国家包括新加坡、韩国、

美国等。

  为期一个月的 《广东省学校安全条

例 （送审稿）》 征求意见于 5 月 11 日

结束。 该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 “学校和

教师依法可以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引
发了社会对于 “教育惩戒” 的关注。 当

学生出现不专心听讲、 不完成作业、 不
遵守上课纪律等行为， 教师到底该不该

对学生实施惩戒呢？

事实上 ， 在各国的各级各类学校
中， 对违纪学生的惩罚都或多或少、 或

轻或重地存在着。 世界各国对教育惩戒

的实施研究投入了巨大的人力、 财力和

时间， 立法机构和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
门颁布了许多关于教师惩戒学生的法律

和规定。 各国教师如何对违纪学生进行

“惩罚” 的呢？


